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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2025年 5月 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 9:
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B座34层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学裕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人，代表股份 16,513,52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14.28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2,713,060 股，占公司总股份

10.997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3,800,4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287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薪酬发放

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薪酬发放
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6,480,5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0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冯学裕先生已就上述议案进行回避，冯学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712,9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74％。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17％；

反对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冯学裕先生已就上述议案进行回避，冯学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712,9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74％。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61％；

反对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3％；弃权5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759%；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578%；弃权 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63%。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冯学裕先生已就上述议案进行回避，冯学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712,9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74％。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17％；

反对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2%；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立峰律师、姜羽青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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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北京用友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数能”）系用

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政务”）系公司控股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将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调整为
不超过6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 2月，公司向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银

行”）申请集团综合授信额度30,000万元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公司全资子
公司用友数能与中关村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用友数能为上述授信额
度项下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36,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用友网络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临2025-014）。

近日，公司拟与中关村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将公司申请的
集团综合授信额度由30,000万元调整为50,000万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用友
政务可使用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据此，公司全资子公司用友数能拟与
中关村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用友数能为上述授信额度项下用
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将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由不超过
人民币3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60,000万元。

本次担保属于子公司为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于2025
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暨新增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保事项系董事
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01760P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343,632.3835万(元)
成立日期：1995-01-18
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物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零售图书；互联网数据中心
业务（机房所在地为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南昌）、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
06月18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
息即时交互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09月09日）。（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机房所在
地为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南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
网信息服务）（全国）、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
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担保双方关系：用友数能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方式持有其
100%股权。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母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4,156,835,132

14,357,357,009

8,246,605,925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9,152,729,443

-2,061,309,357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2,284,808,283

13,258,791,885

7,497,655,590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1,378,062,260

-735,789,398

2、被担保人名称：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61354032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15,086.9226万（元）
成立日期：2002-12-24
法定代表人：柯敏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 9号院 3号楼 3层 101-A01至A10室、4层 101-

A01至A10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办公用品销售；通讯
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担保双方关系：用友数能与用友政务均由用友网络控股。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母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681,831,293

407,533,891

274,297,402

2024年1月-12月（未经审计）

516,685,951

-293,219,243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606,607,375

373,045,458

233,561,917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73,504,830

-40,735,484

三、担保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北京用友数能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由不超过3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60,000万元
除此之外，原《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他条款不变。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用友数能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需求，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本次被担保对
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全面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并对其重大事
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暨新增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用友
数能为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向中关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60,000万
元的担保。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
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
经营业务有序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故董事会同意该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
保，亦无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2025-04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暨

新增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股东望西淀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董事、总经理望西淀先生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和减持股份而导
致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

2、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
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望西淀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0,113,339股，占公司总股本
（总股本以2025年5月13日的股本177,540,391股计算，下同）比例为16.96%。

公司于近日收到望西淀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锐明技术股份触及 1%整数
倍的告知函》，获悉望西淀先生自 2025年 3月 26日至 2025年 5月 13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58,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9%，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
40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9%，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同时，自

2023年 7月 21日至 2025年 5月 13日期间，因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行权（股本总额增加）、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本总额减少），合计股本总额增加，导致被

动稀释共计 0.4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望西淀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0,113,339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为16.96%，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详情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锐明技术

增加□ 减少√

望西淀

深圳市南山区******

2023年7月21日至2025年5月13日（2025年3月26日、2025年5月6日、2025年5月12日及
2025年5月13日为主动减持）

减持时间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股数（股）

002970

有□ 无√

减持比例（%）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望西淀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是√ 否□
2025 年 1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2025
年5月13日

2025 年 3 月 26 日至 2025
年5月13日

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
5月13日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股本总额增加，导致被动稀释共计0.48%。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按2023年7月21日总股本172,896,000股

计算）

股数(股)

31,680,939

6,622,839

25,058,100

0

158,600

1,409,000

1,567,600

占总股本比例(%)

18.32

3.83

14.49

被动稀释0.48

0.09

0.79

1.36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按2025年5月13日总股本177,540,391

股计算）

股数(股)

30,113,339

6,352,635

23,760,704

占总股本比例(%)

16.96

3.58

13.38

二、备查文件
1、望西淀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锐明技术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 GST-
HG131已完成慢性乙型肝炎 II期临床试验，并于近日获得 II期临床试验的研
究总结报告。研究结果显示，GST-HG131片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乙肝表面
抗原HBsAg有明显抑制效果，且安全性良好。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研究药物：GST-HG131片
适应症：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
研究项目：评价GST-HG131片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的安全性、有效性

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期临床研究
临床批件号：CXHL1900412/ CXHL1900413/ CXHL1900414
研究负责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主要研究者（PI）：王福生院士
主要参与研究者：侯金林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黄祖雄教授（福

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蔡大川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等。
申办人：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同类药品状况
乙型肝炎（Heptatis B）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简称

乙肝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炎症性病变为主，并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
性疾病。它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主要感染对象为儿童及青壮年，与肝硬化
和肝癌等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有2.54亿
人有慢性乙肝感染，约有 120万新发感染者。2022年乙肝导致约 110万人死
亡，主要缘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原发性肝癌）。根据 Polaris 国际流行病学
合作组织推算，2016 年我国一般人群 HBsAg 流行率为 6.1%，慢性 HBV
感染者为8600万例。乙型肝炎不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而且给家庭、社会带
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全世
界医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
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届时慢性乙型肝炎新发感染率要减少90%、死亡率减少
65%、诊断率达到90%和治疗率达到80%，而我国CHB 的诊断率和治疗率仅
分别为22%和15%，未来乙肝市场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乙肝HBsAg对维持HBV持续感染起到重要作用，患者长期暴露在高水平
的HBsAg下产生的特异性T细胞凋亡和免疫耗竭状态是HBV难以清除的重
要原因，降低HBsAg对于乙肝临床治愈具有重要意义，因此HBsAg的持续清
除被作为目前乙肝临床治愈的主要终点之一。GST-HG131是一种口服小分
子HBsAg抑制剂，能够显著抑制乙肝HBsAg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病毒作用，其
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HBV RNA的 poly(A)尾部聚合，降低HBV RNA的稳定
性而加速其降解。临床前研究表明GST-HG131片具有良好的药理学特性，
对靶点具有高亲和力和特异性，且在动物模型中显著降低血清中HBsAg水
平。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尚无同类产品上市。

三、试验结论
1、临床药效学结论
共 45例受试者筛选合格，分别入组GST-HG131 30 mg BID（28天）、60

mg BID（28天）和30 mg BID（ 12周）剂量组接受治疗，组间基线均衡。三组
多次给药后HBsAg水平持续降低，停药时达最低水平。第一组（30 mg BID,
28天）和第二组（60mg BID, 28天）在研究结束时（第 28天）HBsAg相对基线
下降均值分别为 0.65 Log10 IU/mL 和 0.53 Log10 IU/mL。第三组（30 mg
BID，12周）在研究结束时（第 12周）HBsAg相对基线下降均值为 0.89 Log10
IU/mL。大部分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停药后HBsAg水平恢复至基线。共 11例
受试者HBsAg水平下降≥1 Log10 IU/mL，其中 30 mg BID（28天）组 3例，60
mg BID（28天）组 2例，30 mg BID（12周）组 6例。HBsAg水平最大下降 1.64
Log10 IU/mL，出现在30 mg BID（12周）剂量组。共29例受试者HBsAg水平
下降超过 50%，其中 30 mg BID（28天）组 7例，60 mg BID（28天）组 4例，30
mg BID（12周）组18例。

药效学结果表明，30 mg BID（28 天）、60 mg BID（28 天）和 30 mg BID
（12 周）GSTHG131 片给药后，HBsAg 水平可持续降低，符合预期，为后续延
长GST-HG131给药时间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2、临床安全性结论
本试验共入组45例患者，各组均未发生与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未

观察到不良事件与剂量存在明确的相关性，未出现新的或其他特殊性安全性
信号，整体安全性良好。

综上，GST-HG131明显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水平，为公司未来
联合核衣壳抑制剂GST-HG141（2024年12月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推动实
现乙肝临床治愈提供新的策略和可能。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目前已取得 II期研究总结报告，且

GST-HG131联合GST-HG141针对乙肝经治患者的临床试验项目被纳入优化
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并取得临床试验申请批准，尚需开展后续临床
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公司已有成功开发抗新
冠病毒创新药泰中定的创新药研发经验，但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
高，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研究存在结果不及
预期甚至临床研究失败的风险，后续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44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获得

II期临床研究总结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农产品进出口中心项目的议
案》，为完善公司在全国重要枢纽节点的布局，加快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同意公
司出资成立广州南沙海吉星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在广
州市南沙区投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农产品进出口中心项目”。（详见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一）项目公司成立情况
项目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广州南沙海吉星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陈磊
5、住所：广州市南沙区翠樱街1号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100%
7、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农副产品销售；食品进出口；供

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农、林、
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
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港口
货物装卸搬运活动；物料搬运装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
市场营销策划；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低温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报关业务；食品生产；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
含危险货物）等。

（二）项目用地竞得情况
项目公司已成功竞得项目用地，并于2025年5月14日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内容及土地相关情况如
下：

1、出让宗地编号为2025NGY-9，宗地总面积为200,100平方米，宗地坐落于
广州市南沙区龙穴街龙穴大道东侧、北孖沙三路北侧。

2、出让宗地的用途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W1）兼容一类工业用地（M1）。建
设容积率不低于2.0且不高于4.0。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年，按合同约定的交付土地之日起
算。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306,560,000元。
三、备查文件
1、广州南沙海吉星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成交确认书（广州公资交(土地)字[2025]第072号）；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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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3
2、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3、转股期限：2024年7月9日至2030年1月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16日起至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5、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鉴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实施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详见附件）
条款的规定，自2025年5月16日起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103；债券简称：东南转债）将暂停转股，2024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东南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

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

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

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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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东南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